
102017.1.18 ❘ 星期三 公 告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18日

（2016）浙0110民初17755号
郦惠民：本院受理原告张跃阳诉被告郦惠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1日上午
10时0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688号

卢成腾:本院受理原告苏立远诉被告卢成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4月1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322号

吴晓珍：原告王昌军与被告吴晓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0日上午10时00分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72号

浙江永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理想四
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五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4月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3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082号

浙江永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理
想四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四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24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3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231号

朱敏祥、王春晖：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余杭区华盈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朱敏祥、王春晖、丁海浩、艾
娣、王荣华、虞媛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之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将于2017年4月21日
上午9时本院余杭法庭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798号

吴祖莲：本院受理原告赵银根诉被告吴祖莲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赵银根诉讼请求为：1、原、被告离婚；2、儿子赵泽彬由原告
抚养。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审判楼四楼第2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9092号

方素琴、韩汉民、富阳市东方通信设备厂、韩超、陈靓：
本院受理原告倪莲芳诉被告方素琴、韩汉民、富阳市东方
通信设备厂、韩超、陈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4月
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312号

陆仁灿、唐中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江支行与被告陆仁灿、唐中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631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陆仁灿、唐中英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江支行借款本金250000元、利
息5270元、复息14.33元、罚息680元，合计255964.33
元（暂计2016年7月1日止，自2016年7月2日起至款
还清日止按月利率10.2‰支付相应的罚息及复息，其
中罚息以250000元为基数，复息以5270元为基数）。
二、被告唐中英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给付金额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春江支行有权以被告陆仁灿、唐中英提
供抵押的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体育场路178
号 1026 室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富房权证移字第
118871、118870号）拍卖、变卖或以折价所得价款对上
述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给付内容优先受偿。四、驳回
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江支行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5140元，由被告陆仁灿、唐中英共同
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896号

富阳春华恒丰五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洪亮
诉被告富阳春华恒丰五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 日
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4月28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171号

赵建儿、袁权、汤喜娟：本院受理原告徐素琴诉被告
赵建儿、第三人袁权、汤喜娟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变更诉讼请求
申请书、追加当事人通知书、保全裁定及保全清单。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3月30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072号

余辉、罗婕、徐路红：本院受理原告商锦泉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40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余辉、罗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原告
商锦泉借款本金5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4年10月12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暂算
至2016年9月29日为21995.56元）。二、被告徐路红对
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0元，公告费用650元，
共计2250元，由被告余辉、罗婕负担，被告徐路红连带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073号

余辉、罗婕、徐路红：本院受理原告商锦泉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40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余辉、罗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原告
商锦泉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4年10月3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暂算
至2016年9月29日为44551.11元）。二、被告徐路红对
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91元，公告费用650元，
共计3841元，由被告余辉、罗婕负担，被告徐路红连带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074号
徐路红、徐慧欢：本院受理原告商锦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127民初40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徐路红、徐慧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原
告商锦泉借款本金5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4年12月
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暂
算至2016年9月29日为19786.67元）。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5元，公告费用650
元，共计2195元，由被告徐路红、徐慧欢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075号

徐路红、徐慧欢、余辉：本院受理原告商锦泉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127民初40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路红、徐慧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
还原告商锦泉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4年
9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利率22.4%计算的利息
（暂算至2016年9月29日为44800元）。二、被告余辉对
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96元，公告费用650元，
共计3846元，由被告徐路红、徐慧欢负担，被告余辉连
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74号

王奕、余丽娟：本院受理原告尹凯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5月
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217号

徐世才：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
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本案可能适用简式
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高虹、方红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4月24日下
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921号

韩保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李建国、张胜琴、胡中东、李继平、胡中燕、鲁礼
连、李道中、韩保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192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596号

胡建利、王海松、张霞、张根林、黄玉华：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华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胡建利、王海松、
张霞、张根林、黄玉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45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179号

毛国兴：本院受理原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4月20日上午8点45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008号

宁波跃达置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跃达置业有限
公司、宁波跃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张跃飞、张向阳、陈
林洁：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跃达置业有限公司、宁波市
镇海跃达置业有限公司、宁波跃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张跃飞、张向阳、陈林洁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50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040号

刘章波、吴艳芳、宁波市鄞州旭日五金工具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刘章波、吴艳芳、宁波市鄞州旭日五金工具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804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02号

罗波：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罗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660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君玲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君玲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江君玲。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等偿债责任方。

江君玲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或其承继
人等偿债责任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江君玲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君玲

2017年1 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江君玲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11月3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债权资产

古今集团有限公司

温岭市佳玲汽摩配件厂

温岭市兴华丽鞋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33010120140019029、33010120140042195、
33010120150001741、33010120150002121

2014年借字4345号、2015年借字1640号、2015年借字1659号

2015年借字1354号、2015年借字1379号、

未偿本金

29,000,000.00

4,167,944.65

5,000,000.00

38,167,944.65

未偿利息

4,975,786.63

334,621.61

463,812.84

5,774,221.08

本息合计

33,975,786.63

4,502,566.26

5,463,812.84

43,942,165.73

担保合同

33100520130019417、33100620130053191、
33100620140020473、33100520140018037、

2012年（抵）字1428号

2014年抵字1135号

担保情况

1、李春友、杨夏芬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湖畔花园风荷院4幢A座211.99㎡的房产抵押；2、杭州古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湖
墅南路111号1801、1802、1803室515.4㎡、153.03㎡、362.1㎡的房产抵押 3、浙江路德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李春友李美赞连带保证

王伯玲位于温岭市城东街道下岸渚村B区13幢一单元的房产抵押

位于温岭市横峰街道西洋工业区的工业用地提供抵押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进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进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ZSTX-201612-03]，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王进。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等偿债责任方。

王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或其承继人等

偿债责任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进

2017年1 月18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王进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原贷款银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6年11月17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洪泰化纤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2004年（仙居）字0225号、0621号、0622号、
0783号、0784号；《小企业借款合同》：2014年（仙居）字0779号、0780号

未偿本金

25,000,000.00

未偿利息

4,864,655.38

本息合计

29,864,655.38

担保合同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2年仙居（抵）字0078号；《最高额保证合
同》：2013年仙居（保）字1230号

担保情况

借款人浙江洪泰化纤有限公司将其自有的坐落在仙居县白塔工
业集聚区的厂房及土地抵押担保；保证人蔡春香提供保证担保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2

35

659

16824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914.4535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6日

第2017007期 投注总额：69562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7 8 8 7 4 0 兔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016期 投注总额：540732元

01 04 07 11 15

奖池累计41.431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49

3733

奖金

0元

3855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016期

浙江销售2608814元，返奖额1863508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81606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9229元

浙江中奖注数

1503

0

168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6 9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07期 投注总额：697599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7注

270注

817注

8673注

15708注

95457注

奖金

1530776元/注

31240元/注

1619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6日

08 12 18 19 26 27 30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上海浩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隆湖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超
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泓浩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泓星物贸有限公司、冯伯和、杨亚
萍、冯粉云：

我公司诉上海浩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隆湖置业有限
公司、上海超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上海泓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泓星物贸有限公司、上
海江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冯伯和、杨亚萍、冯粉云、杨蔚燕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已由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案号：
（2012）甬东商初字第2158号】。现我公司已将该判决书项下未
受偿部分债权，即19,031,410.85元转让给苏州工业园区信文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特此通知。

通知人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8日


